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育仁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曾偉哲律師

            謝明智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因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8年10月1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男、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而聲請人業已提

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

鈞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在案。

(二)兩造上開離婚事件中就兩造未成年子女之訪視報告記載，相

對人會向未成年子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

怕會對其怎麼樣」等語，對聲請人不利之言語，顯加深聲請

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且每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

會面時，將使其反覆落入抉擇之困境，致未成年子女排斥與

聲請人會面交往。

(三)兩造自109年8、9月分居至今，聲請人目前雖能探視未成年

子女，然相對人始终不同意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回過夜，

相對人消極態度，恐使未成年子女對聲請人有負面思想，影

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相處融

洽，並無相對人於上開離婚案件中所提家事答辯三狀所述

「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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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目前之同居人亦相處融洽，甚至

可以一同回老家探視祖父母，但因相對人不同意讓未成年子

女與聲請人一同過夜，故聲請人被迫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未成

年子女送回相對人住處。為保障子女最佳利益，應認本件確

有暫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同住之方案，請求酌定聲

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星期五起至星期日止、農曆春節期

間、未成年子女生日、寒暑假之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

方案等語。

(四)並聲明：聲請人得依前述聲請人所示之時間、方式事項與兩

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照顧同住。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　　

(一)聲請人本案聲請並不具有急迫性:

　　由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規定內容可

知，必須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方得核發。然聲請人

迄今為止，皆可自由與未成年子女接觸，亦可攜出同遊，相

對人從未禁止，且相對人更希望聲請人能回相對人住處與未

成年子女一同生活，亦即聲請人可自由、無限制的回相對人

住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顯見本件並無任何急迫性情形存

在。

(二)聲請人本案聲請所提出之理由，有諸多與事實不符之處，相

對人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的訪視報告記載，相對人會向未成年子

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怕會對其怎麼樣」等

語，顯加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云云，實屬對事實

有所誤解。蓋聲請人現在在外之住處乃聲請人及其外遇對象

丁○○、聲請人與丁○○所生之2名未成年子女之共同住

處，而未成年子女與丁○○並無血緣、親屬關係，且丁○○

與相對人間現亦處於法律上關係之衝突狀態，故相對人無法

安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在場與空間過夜，方會向未成

年子女表示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

處並無問題，故聲請人上開所述，實屬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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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聲請人復稱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過夜云云，亦

有誤解。蓋如同上述，相對人係不放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

○○在之場合與空間過夜，聲請人可自由地回未成年子女住

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過夜。

　⒊又聲請人提出聲證1照片表示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丁○○

所生之兩名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並無「會產生家庭觀念倫

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云云，亦無理由。聲證

1之照片並無法證明未成年子女與丁○○與其他兩名未成年

子女相處融洽之事實；再者，兩造現在仍為夫妻關係，而聲

請人至少於109年年底以前即開始與丁○○交往，並於000年

0月00日生下一女、於000年00月0日生下一子，就倫常觀念

而言，聲請人確實有破壞夫妻關係並在外另組家庭之行為，

而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社會經驗、智識尚屬淺薄，故如讓

未成年子女在此時即不斷看到聲請人與丁○○親密相處之關

係，恐會造成未成年子女產生將來結婚後也可以任意在外找

女子並同住生子之不當觀念，是以，相對人顧慮會產生家庭

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之情，並非全無依據。亦難保丁○○在

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時為不當對待之行為。是以相對人認為

「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

想法，並不無道理。據上，爰請駁回本件聲請。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

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

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

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

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

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

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

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二)本件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

00年0月00日生)。而聲請人已提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

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離婚等卷宗所附民事起訴

狀、戶籍謄本為證。核無不合，堪信為真。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限制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場

合及時間等語。相對人對此並未否認，然抗辯稱：聲請人逕

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

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

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等語。經

查：依據聲請人所提出聲證1照片，可見本件未成年子女與

聲請人及其同居人丁○○與其等所生2未成年子女外出同

遊，應無不妥適之處，顯見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恐遭不

對等對待」等情，應屬臆測之語，未能遽信。惟相對人另抗

辯稱「聲請人逕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

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

子女見面，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等語，有關兩

造間離婚事件（113年度婚字第197號），雖經本院於114年2

月27日判決准聲請人與相對人離婚在案，然該案尚未確定，

於確定前，原告與同居人丁○○間仍不具婚姻關係，若於本

案確定前即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為過夜會面交往，確實可

能造成本件未成年子女對於其父母間婚姻關係及聲請人同居

人間角色產生混淆，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基此，相對人之

抗辯，應屬可採。參以依據兩造所陳，目前聲請人與未成年

子女間會面交往順利且穩定，本院審酌上情，認為本件尚不

具酌定過夜會面交往之急迫性。綜此，堪認定本件暫時處分

之聲請，欠缺急迫性，揆諸前揭說明，自不符暫時處分核發

之要件。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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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

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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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陳育仁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曾偉哲律師
            謝明智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因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8年10月1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而聲請人業已提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鈞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在案。
(二)兩造上開離婚事件中就兩造未成年子女之訪視報告記載，相對人會向未成年子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怕會對其怎麼樣」等語，對聲請人不利之言語，顯加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且每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會面時，將使其反覆落入抉擇之困境，致未成年子女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
(三)兩造自109年8、9月分居至今，聲請人目前雖能探視未成年子女，然相對人始终不同意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回過夜，相對人消極態度，恐使未成年子女對聲請人有負面思想，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並無相對人於上開離婚案件中所提家事答辯三狀所述「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情事，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目前之同居人亦相處融洽，甚至可以一同回老家探視祖父母，但因相對人不同意讓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一同過夜，故聲請人被迫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相對人住處。為保障子女最佳利益，應認本件確有暫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同住之方案，請求酌定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星期五起至星期日止、農曆春節期間、未成年子女生日、寒暑假之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方案等語。
(四)並聲明：聲請人得依前述聲請人所示之時間、方式事項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照顧同住。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　　
(一)聲請人本案聲請並不具有急迫性:
　　由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規定內容可知，必須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方得核發。然聲請人迄今為止，皆可自由與未成年子女接觸，亦可攜出同遊，相對人從未禁止，且相對人更希望聲請人能回相對人住處與未成年子女一同生活，亦即聲請人可自由、無限制的回相對人住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顯見本件並無任何急迫性情形存在。
(二)聲請人本案聲請所提出之理由，有諸多與事實不符之處，相對人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的訪視報告記載，相對人會向未成年子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怕會對其怎麼樣」等語，顯加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云云，實屬對事實有所誤解。蓋聲請人現在在外之住處乃聲請人及其外遇對象丁○○、聲請人與丁○○所生之2名未成年子女之共同住處，而未成年子女與丁○○並無血緣、親屬關係，且丁○○與相對人間現亦處於法律上關係之衝突狀態，故相對人無法安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在場與空間過夜，方會向未成年子女表示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並無問題，故聲請人上開所述，實屬誤解。
　⒉聲請人復稱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過夜云云，亦有誤解。蓋如同上述，相對人係不放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在之場合與空間過夜，聲請人可自由地回未成年子女住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過夜。
　⒊又聲請人提出聲證1照片表示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丁○○所生之兩名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並無「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云云，亦無理由。聲證1之照片並無法證明未成年子女與丁○○與其他兩名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之事實；再者，兩造現在仍為夫妻關係，而聲請人至少於109年年底以前即開始與丁○○交往，並於000年0月00日生下一女、於000年00月0日生下一子，就倫常觀念而言，聲請人確實有破壞夫妻關係並在外另組家庭之行為，而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社會經驗、智識尚屬淺薄，故如讓未成年子女在此時即不斷看到聲請人與丁○○親密相處之關係，恐會造成未成年子女產生將來結婚後也可以任意在外找女子並同住生子之不當觀念，是以，相對人顧慮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之情，並非全無依據。亦難保丁○○在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時為不當對待之行為。是以相對人認為「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想法，並不無道理。據上，爰請駁回本件聲請。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二)本件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年0月00日生)。而聲請人已提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離婚等卷宗所附民事起訴狀、戶籍謄本為證。核無不合，堪信為真。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限制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場合及時間等語。相對人對此並未否認，然抗辯稱：聲請人逕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等語。經查：依據聲請人所提出聲證1照片，可見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及其同居人丁○○與其等所生2未成年子女外出同遊，應無不妥適之處，顯見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恐遭不對等對待」等情，應屬臆測之語，未能遽信。惟相對人另抗辯稱「聲請人逕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等語，有關兩造間離婚事件（113年度婚字第197號），雖經本院於114年2月27日判決准聲請人與相對人離婚在案，然該案尚未確定，於確定前，原告與同居人丁○○間仍不具婚姻關係，若於本案確定前即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為過夜會面交往，確實可能造成本件未成年子女對於其父母間婚姻關係及聲請人同居人間角色產生混淆，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基此，相對人之抗辯，應屬可採。參以依據兩造所陳，目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會面交往順利且穩定，本院審酌上情，認為本件尚不具酌定過夜會面交往之急迫性。綜此，堪認定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欠缺急迫性，揆諸前揭說明，自不符暫時處分核發之要件。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陳育仁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曾偉哲律師
            謝明智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因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8年10月1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
    、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而聲請人業已提出
    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鈞
    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在案。
(二)兩造上開離婚事件中就兩造未成年子女之訪視報告記載，相
    對人會向未成年子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
    怕會對其怎麼樣」等語，對聲請人不利之言語，顯加深聲請
    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且每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
    會面時，將使其反覆落入抉擇之困境，致未成年子女排斥與
    聲請人會面交往。
(三)兩造自109年8、9月分居至今，聲請人目前雖能探視未成年
    子女，然相對人始终不同意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回過夜，
    相對人消極態度，恐使未成年子女對聲請人有負面思想，影
    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
    ，並無相對人於上開離婚案件中所提家事答辯三狀所述「會
    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情事
    ，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目前之同居人亦相處融洽，甚至可以
    一同回老家探視祖父母，但因相對人不同意讓未成年子女與
    聲請人一同過夜，故聲請人被迫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未成年子
    女送回相對人住處。為保障子女最佳利益，應認本件確有暫
    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同住之方案，請求酌定聲請人
    得於每月第二、四週星期五起至星期日止、農曆春節期間、
    未成年子女生日、寒暑假之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方案
    等語。
(四)並聲明：聲請人得依前述聲請人所示之時間、方式事項與兩
    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照顧同住。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　　
(一)聲請人本案聲請並不具有急迫性:
　　由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規定內容可
    知，必須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方得核發。然聲請人
    迄今為止，皆可自由與未成年子女接觸，亦可攜出同遊，相
    對人從未禁止，且相對人更希望聲請人能回相對人住處與未
    成年子女一同生活，亦即聲請人可自由、無限制的回相對人
    住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顯見本件並無任何急迫性情形存在
    。
(二)聲請人本案聲請所提出之理由，有諸多與事實不符之處，相
    對人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的訪視報告記載，相對人會向未成年子
    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怕會對其怎麼樣」等
    語，顯加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云云，實屬對事實
    有所誤解。蓋聲請人現在在外之住處乃聲請人及其外遇對象
    丁○○、聲請人與丁○○所生之2名未成年子女之共同住處，而
    未成年子女與丁○○並無血緣、親屬關係，且丁○○與相對人間
    現亦處於法律上關係之衝突狀態，故相對人無法安心讓未成
    年子女在有丁○○在場與空間過夜，方會向未成年子女表示先
    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並無問題，
    故聲請人上開所述，實屬誤解。
　⒉聲請人復稱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過夜云云，亦
    有誤解。蓋如同上述，相對人係不放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
    ○○在之場合與空間過夜，聲請人可自由地回未成年子女住處
    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過夜。
　⒊又聲請人提出聲證1照片表示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丁○○所生
    之兩名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並無「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
    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云云，亦無理由。聲證1之
    照片並無法證明未成年子女與丁○○與其他兩名未成年子女相
    處融洽之事實；再者，兩造現在仍為夫妻關係，而聲請人至
    少於109年年底以前即開始與丁○○交往，並於000年0月00日
    生下一女、於000年00月0日生下一子，就倫常觀念而言，聲
    請人確實有破壞夫妻關係並在外另組家庭之行為，而未成年
    子女尚屬年幼，社會經驗、智識尚屬淺薄，故如讓未成年子
    女在此時即不斷看到聲請人與丁○○親密相處之關係，恐會造
    成未成年子女產生將來結婚後也可以任意在外找女子並同住
    生子之不當觀念，是以，相對人顧慮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
    亂之結果之情，並非全無依據。亦難保丁○○在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時為不當對待之行為。是以相對人認為「會產生家庭觀
    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想法，並不無道
    理。據上，爰請駁回本件聲請。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
    ；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
    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家
    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
    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衡
    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
    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
    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
    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二)本件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
    年0月00日生)。而聲請人已提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
    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離婚等卷宗所附民事起訴狀、
    戶籍謄本為證。核無不合，堪信為真。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限制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場
    合及時間等語。相對人對此並未否認，然抗辯稱：聲請人逕
    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
    ，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生家
    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等語。經查：依
    據聲請人所提出聲證1照片，可見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
    及其同居人丁○○與其等所生2未成年子女外出同遊，應無不
    妥適之處，顯見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恐遭不對等對待」
    等情，應屬臆測之語，未能遽信。惟相對人另抗辯稱「聲請
    人逕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
    子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
    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等語，有關兩造間離婚事件（
    113年度婚字第197號），雖經本院於114年2月27日判決准聲
    請人與相對人離婚在案，然該案尚未確定，於確定前，原告
    與同居人丁○○間仍不具婚姻關係，若於本案確定前即由聲請
    人與未成年子女為過夜會面交往，確實可能造成本件未成年
    子女對於其父母間婚姻關係及聲請人同居人間角色產生混淆
    ，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基此，相對人之抗辯，應屬可採。
    參以依據兩造所陳，目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會面交往順
    利且穩定，本院審酌上情，認為本件尚不具酌定過夜會面交
    往之急迫性。綜此，堪認定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欠缺急迫
    性，揆諸前揭說明，自不符暫時處分核發之要件。從而，本
    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
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陳育仁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曾偉哲律師
            謝明智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因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8年10月1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而聲請人業已提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鈞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在案。
(二)兩造上開離婚事件中就兩造未成年子女之訪視報告記載，相對人會向未成年子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怕會對其怎麼樣」等語，對聲請人不利之言語，顯加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且每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會面時，將使其反覆落入抉擇之困境，致未成年子女排斥與聲請人會面交往。
(三)兩造自109年8、9月分居至今，聲請人目前雖能探視未成年子女，然相對人始终不同意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回過夜，相對人消極態度，恐使未成年子女對聲請人有負面思想，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並無相對人於上開離婚案件中所提家事答辯三狀所述「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情事，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目前之同居人亦相處融洽，甚至可以一同回老家探視祖父母，但因相對人不同意讓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一同過夜，故聲請人被迫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相對人住處。為保障子女最佳利益，應認本件確有暫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同住之方案，請求酌定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星期五起至星期日止、農曆春節期間、未成年子女生日、寒暑假之時間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方案等語。
(四)並聲明：聲請人得依前述聲請人所示之時間、方式事項與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照顧同住。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　　
(一)聲請人本案聲請並不具有急迫性:
　　由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規定內容可知，必須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方得核發。然聲請人迄今為止，皆可自由與未成年子女接觸，亦可攜出同遊，相對人從未禁止，且相對人更希望聲請人能回相對人住處與未成年子女一同生活，亦即聲請人可自由、無限制的回相對人住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顯見本件並無任何急迫性情形存在。
(二)聲請人本案聲請所提出之理由，有諸多與事實不符之處，相對人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的訪視報告記載，相對人會向未成年子女請求「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因為怕會對其怎麼樣」等語，顯加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誤會云云，實屬對事實有所誤解。蓋聲請人現在在外之住處乃聲請人及其外遇對象丁○○、聲請人與丁○○所生之2名未成年子女之共同住處，而未成年子女與丁○○並無血緣、親屬關係，且丁○○與相對人間現亦處於法律上關係之衝突狀態，故相對人無法安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在場與空間過夜，方會向未成年子女表示先不要去聲請人那邊住，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相處並無問題，故聲請人上開所述，實屬誤解。
　⒉聲請人復稱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過夜云云，亦有誤解。蓋如同上述，相對人係不放心讓未成年子女在有丁○○在之場合與空間過夜，聲請人可自由地回未成年子女住處與未成年子女同住過夜。
　⒊又聲請人提出聲證1照片表示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丁○○所生之兩名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並無「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云云，亦無理由。聲證1之照片並無法證明未成年子女與丁○○與其他兩名未成年子女相處融洽之事實；再者，兩造現在仍為夫妻關係，而聲請人至少於109年年底以前即開始與丁○○交往，並於000年0月00日生下一女、於000年00月0日生下一子，就倫常觀念而言，聲請人確實有破壞夫妻關係並在外另組家庭之行為，而未成年子女尚屬年幼，社會經驗、智識尚屬淺薄，故如讓未成年子女在此時即不斷看到聲請人與丁○○親密相處之關係，恐會造成未成年子女產生將來結婚後也可以任意在外找女子並同住生子之不當觀念，是以，相對人顧慮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之情，並非全無依據。亦難保丁○○在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時為不當對待之行為。是以相對人認為「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之想法，並不無道理。據上，爰請駁回本件聲請。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二)本件兩造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年0月00日生)。而聲請人已提出離婚及合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訴訟，業經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97號審理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離婚等卷宗所附民事起訴狀、戶籍謄本為證。核無不合，堪信為真。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限制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場合及時間等語。相對人對此並未否認，然抗辯稱：聲請人逕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或遭受不對等之對待等語。經查：依據聲請人所提出聲證1照片，可見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及其同居人丁○○與其等所生2未成年子女外出同遊，應無不妥適之處，顯見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恐遭不對等對待」等情，應屬臆測之語，未能遽信。惟相對人另抗辯稱「聲請人逕自離家，現與外遇對象丁○○同居，並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如未成年子女與丁○○及其兩名未成年子女見面，會產生家庭觀念倫理錯亂之結果」等語，有關兩造間離婚事件（113年度婚字第197號），雖經本院於114年2月27日判決准聲請人與相對人離婚在案，然該案尚未確定，於確定前，原告與同居人丁○○間仍不具婚姻關係，若於本案確定前即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為過夜會面交往，確實可能造成本件未成年子女對於其父母間婚姻關係及聲請人同居人間角色產生混淆，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基此，相對人之抗辯，應屬可採。參以依據兩造所陳，目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間會面交往順利且穩定，本院審酌上情，認為本件尚不具酌定過夜會面交往之急迫性。綜此，堪認定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欠缺急迫性，揆諸前揭說明，自不符暫時處分核發之要件。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